2013年8月22日
（空一行）
致：全体学生家长
（空一行）
禁止学生发型不符合校规
（空一行）
最近学生的发型不符合校规，破坏了学校纪律，影响了学习风气。
（空一行）
2.      按校规，学生不可染发或烫发，前发勿长过眉毛。男生鬓发勿超过耳朵一半，后发须往上修剪；女生短发勿超过衣领，长发须束起。
（空一行）
3.      从即日起，校方严整纪律，任何不符合校规的发型，将记过处理。
（空一行）
敬请家长垂注。

（空三行）

仁爱中学训导主任
李志强   启
（李志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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